学校浈江校区2021年度校园零星修缮项目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学校浈江校区2021年度校园零星修缮项目
二、项目内容：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浈江校区2021年度预算4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包含室内装修，外墙装饰、道路维修、水电维修、盖板更换维修、排水渠维修、应急防洪处理以及其它应急维修等。
三、响应供应商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
    2、报价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
    3、报价人（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参加本次报价前三年内有受到各级管理部门处罚的，报名提交资料时须主动填报受处罚的记录，如果不主动填报而被事后发现的，将取消其报价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4、服务区域为韶关市的省直单位装修工程定点供应商。（提供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http://210.76.73.185//）-供应商库-定点采购供应商库-装修工程--建筑与装饰工程-服务区域韶关的查询结果（最终以评审小组于评审日当天在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http://210.76.73.185/）的查询结果为准））
四、定标方式：合理低价。
五、报价人要求：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必须到现场参与询价，代理人必须拥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受理。
六、报价方式：对项目总价进行报价，报价超过控制价为无效报价。投标价包含完成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各种规费、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税金及不可预见费用。
七、技术（服务）要求
1、供应商指定项目负责人，负责本项目的现场施工管理工作，提供详细联系方式，中途更换负责人需提前7天向学校报备。
2、收到维修单后，普通项目24小时需安排负责人现场勘查，2个工作日内安排施工；应急抢险项目6小时内安排施工人员维修。
3、按《建筑装饰装修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统一标准》（GB50300-2001）等国家制订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
八、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工程预算：42万元。
2、报价要求：供应商报出《学校浈江校区2021年度校园零星修缮项目报价表》的项目总价。
3、结算方式：根据现场实际完成工程量编制工程签证，交由第三方工程预算公司编制工程造价，工程结算价=工程造价*（1-下浮率），结算价超过中标总价按中标总价结算。下浮率为（1-中标总价/42万）*100%。（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4、工程造价编制原则：按照施工当期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建筑及装饰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修缮工程综合定额》计价。其中人工、机械台班价格按施工当期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价格执行。规费按韶关地区类别执行，税金费率按国家规定执行。材料单价按工程开工当月的韶关市信息价（未涵盖部分按经业主核准的单价或参照广东省其他地区同时期信息价）；其中独立人工费（签证人工工日）按230元/工日计算（2018年新定额，机上人工费230元/工日），人工主要指泥水工、普工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
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或实际施工预算下浮后达到合同金额合同自动终止。
6、质保金：工程结算价的3%作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
7、付款方式：完成工程验收和工程结算后，施工单位出具正式发票，学校在10工作日内付工程结算价的97%。银行转账。
8、质保期：两年。最后一次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两年。
9、工程签证原则：普通项目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签证。零散项目（预算在500元以内，以外委施工申请单为准）按材料、机械和人工进行签证（人工不足一个工日按一个工日计算）。项目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供应商提交工程签证。
10、派单要求：施工单位拒绝接单或延迟接单（超过2天未到学校接单），每次扣除合同价的1%。拒绝接单或延迟接单合计超过5次，学校有权终止合同，按已完成的工程量办理结算并扣除结算价的10%作为违约金。
11、学校浈江校区2021年度校园零星修缮项目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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